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胜宏科技（惠州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 

解锁条件成就的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胜宏科技（惠州）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于 2020 年 6月 10日披 

露了《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

就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59），由于工作疏忽，造成部分内容有误，现予以

更正如下： 

一、“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及实施情况” 

原文为： 

2、2018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9 年 1 月 3 日，公司将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

部进行了公示，公示期满后，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

了核查并于 2018 年 1 月 3 日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进

行了说明并出具了审核意见。 

现更正如下： 

2、2018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9 年 1 月 3 日，公司将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

部进行了公示，公示期满后，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

了核查并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进

行了说明并出具了审核意见。 

 

二、“激励计划设定的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” 

原文为： 

公司 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 462,745,831.24 元，剔除本次股

份支付费用的净利润为 4,706,753,25 元，相比 2017 年度增长 65.87%。综上所



述，公司达到了基准增长率，解锁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18%。 

现更正如下： 

公司 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 462,745,831.24 元，剔除本次及

其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的净利润为 470,675,325.19 元，相比 2017

年度增长 65.87%。综上所述，公司达到了基准增长率，解锁比例为获授限制性

股票总数的 18%。 

 

三、“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数量及流通安排” 

原文为： 

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可解锁的对象及股票数量如下： 

姓名 职务 
获授限制性股

票的总额（股） 

本期可解锁限

制性股票数量

（股） 

本次解锁数量占

获授限制性股票

数量的比例（%） 

陈  勇 董事、副总经理 500,000.00 90,000.00 18% 

赵启祥 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 500,000.00 90,000.00 18% 

朱国强 财务总监 500,000.00 90,000.00 18% 

中层管理人员、核心技术（业务）人员、

子公司核心管理人员（239 人） 
7,856,000.00 1,414,080.00 18% 

合计（242） 9,360,500.00 1,684,080.00 18% 

 

现更正如下： 

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可解锁的对象及股票数量如下： 

姓名 职务 
获授限制性股

票的总额（股） 

本期可解锁限

制性股票数量

（股） 

本次解锁数量占

获授限制性股票

数量的比例（%） 

陈  勇 董事、副总经理 500,000.00 90,000.00 18% 

赵启祥 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 500,000.00 90,000.00 18% 

朱国强 财务总监 500,000.00 90,000.00 18% 



中层管理人员、核心技术（业务）人员、

子公司核心管理人员（239 人） 
7,856,000.00 1,414,080.00 18% 

合计（242） 9,356,000.00 1,684,080.00 18% 

 

四、“（三）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” 

原文为： 

（一）截至本《法律意见书》出具之日，公司本次解锁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

的授权和批准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管理办法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《2018

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》的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截至本《法律意见书》出具日，公司本次解锁涉及的锁定期已届满，

参与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具备申请解锁的主体资格，公司本次解锁涉及的解锁条

件已经成就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管理办法》以及《2018 年限制性股票

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》的相关规定；公司尚需就本次解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

并办理相关手续。  

    现更正如下： 

1、公司本次解锁、本次回购注销的批准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管

理办法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《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董事会已获得

股东大会的必要授权，其关于本次解锁、本次回购注销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2、《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设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

已经成就，本次解锁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管理办法》《公司章程》及《激

励计划（草案）》的相关规定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和指定信息披露媒

体上刊登的《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

条件成就的公告（更正后）》。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，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。今后公

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。由于此次更正给投资

者带来的不便，公司深表歉意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

 胜宏科技（惠州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20年 7月 9日 

 

 

 

 


